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 

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中珠医疗”）2019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

行了审计，出具了《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会师报

字[2020]第 ZE10368 号），以下简称“《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该报告对公司内

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导致否定意见的事项 

未严格按照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关联方

资金往来管理制度》执行相关内部控制程序，导致无法保证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

被及时识别、关联方交易没有履行相关的审批和恰当的披露，重大风险关联方债

权或担保未采取有效追收措施造成公司资金损失。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中珠医疗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中珠医疗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中。上述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中珠医疗 2019 年财务报表审

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本报告并未对我们在 2020 年 5 月 29 日对中珠医疗 2019 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

报告产生影响。 

二、公司董事会意见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同意《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会计师的意见。中珠医疗管理层已

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上述缺陷在所有

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中珠医疗 2019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了

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本报告并未对我们在

2020年 5月 29日对中珠医疗 2019年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产生影响。 



三、关于上述重大缺陷的整改措施 

针对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公司拟采取或已采取下列措施加以改进： 

1、公司以董事长为第一责任人组织开展公司内部自查整改，认定责任人，

从内部控制建设、人员管理、内控执行等方面全面、深入开展自查整改，并对现

有制度进行梳理，查漏补缺，对于已发生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2、涉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导致中珠集团及其他关联方对

公司形成资金欠款，公司已启动法律诉讼，督促中珠集团履行偿债义务，公司将

持续跟进、督促并追偿欠款，尽快收回。 

3、清理涉及违规关联担保事项，明确责任人尽快消除担保状态，消除对公

司的影响，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4、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关联方交易管理，严格落实关联方交易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相关规定，确保公司关联方交易控制程序有效执行。 

5、公司将继续规范公司治理和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完善企业管理体系，加

强合同管理，严格按合同审批流程执行，增强执行力；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

强化信息披露管理，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加强风险管控及预警，促进企业规范发

展。 

6、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日常监督和检查工作，按照年度审计计划，对公司、

子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内审，对存在的重大缺陷或遗留问题进行一一根

除，切实保障公司健康、持续、稳步发展。 

7、公司将加强相关人员培训，进一步提高对资金占用问题的严重性、危害

性认识，明确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在维护公司资金安全方面的法定义务，增强

防止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自觉性。 

8、后续公司将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公司财务部主要人员认真

学习《公司法》、《证券法》、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

度》、《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要求务必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进一步提高对资金占用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认识，明确董事、监事和

高管人员在维护公司资金安全方面的法定义务，增强防止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的自觉性。同时，公司将加强关联方交易管理，严格落实关联方交易跟进和信

息披露规定，确保公司关联方交易控制程序有效执行。对内控执行上的缺陷，公

司将要求全员加强学习，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降低制度流程的运行风

险，使内部控制真正为企业发展提供监督保障作用，为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

发展。 

 

特此说明。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